
    昨晚，市交通委执法总队在虹

桥交通枢纽突击检查出租车计价器

舞弊装置（“小马达”），当场查获两
辆“小马达”出租车。

昨天，夜幕刚降临，市交通委执
法总队执法人员出现在虹桥交通枢

纽出租车上客点。检查中，执法人员
发现一辆申花出租车有异样，随后

发现司机身上有遥控器。
该司机一开始还闪烁其词，但

执法人员一按遥控器，车上计价器
显示的里程数和价格数字便“扶摇

直上”。随后检查的结果正如执法人
员所料：计价器后有一个“小马达”

（如图），通过遥控器遥控“小马达”，

便能让出租车的计价器“飞转”。
在之后讯问中，出租车司机坦

言，花 180元安装了“小马达”全套

设备。不过，“小成本”带来的是严重
后果———该出租车司机面临“吊证”

处理，将被清除出出租车行业。

根据《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

例》，故意造成计价器失准或损坏，
以及利用其他手段舞弊的人员，将

被取消其客运服务的营运资格。

执法人员表示，一旦查到以装

“小马达”手段舞弊的出租车将作出
顶格处罚，司机切不可以身试法。

本报记者 罗水元

丈夫沉迷打牌劝不住
妻竟划伤别人车解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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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通讯员 宋严 记者

江跃中）丈夫整日打牌，忽视了妻
子的感受。妻子不开心，竟然用利

器去划伤别人家的车。近日，普陀
警方在数天内连续接报同一小区

内多辆私家车被利器划伤的警情，
通过缜密侦查，侦破了该起寻衅滋

事案件。目前，涉案人员已被警方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月 18日，市民杨先生来到

宜川新村派出所报案：他停在宜川
某小区的车辆被人用利器划伤，同

样遭遇“横祸”的还有停在周围的两
辆车辆。民警迅速开始调查，在侦办

过程中，警方又陆续接到了两起报
案，在同一小区又有多辆私家车被

利器划伤，手法和作案的地点都和

最初接报的案件类似，疑似为同一
人作案。警方通过多次实地走访，结

合公共视频，锁定了嫌疑人王某。3

月 26日上午，民警在宜川路某小区
内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

到案后，王某对其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原来，近日，王某的丈夫李

某沉迷于打牌，经常打得“废寝忘
食”，对妻子的话爱答不理，王某曾

多次劝导，但无论怎么劝，李先生

总是充耳不闻，依旧我行我素地打
牌。2月 17日晚，王某又因打牌问

题与丈夫发生了激烈争吵。据王某
交代，由于当时内心的怒火和郁闷

无法发泄，出门后看到停在小区内
的车辆，一时冲动，拿出随身带的

钥匙划伤了 3辆私家车。划车后，
王某感觉抑郁之情得到了“释放”。

从此，只要一和丈夫吵架，她便采
取同样的“解压方法”，又划伤小区

内多辆私家车。

为何出租车计价器转得快？

    本报讯 （记者 孙云）根据

2021年 3月 1日正式施行的《刑法
修正案(十一)》，高空抛物罪成为独

立罪名。今天上午 9时 15?，上海

首例高空抛物入刑案经过近 2小时
的审理，当庭宣判犯罪嫌疑人於某

高空抛物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 8

个月，并处罚金 5000元。

备受社会关注的这起案件上午
在杨浦区法院开庭，37岁的犯罪嫌

疑人於某戴着眼镜和口罩站在了被
告席上，声音低沉。被垃圾砸伤的被

害人蒋女士也委托律师担任诉讼代
理人到场。开庭后，杨浦区检察院公

诉人宣读起诉书，并展示了监控录

像中这袋垃圾从天而降的画面。起
诉书显示，2月 10日上午 9时许，杨

浦区沈阳路 41? 3号楼居民蒋女士
外出回家时，被从天而降的一袋生活

垃圾砸中头部，其中多枚陶瓷杯碎片
划破了她的左脸颊，当即血流如注。

她看到里面有陶瓷碎片、零食包装袋
等物，当即将这包垃圾保留下来。闻

讯赶到的邻居和蒋女士的儿子打
110报警，送她到医院急救。经鉴定，

蒋女士眼角右侧有一处 2.7厘米长
的裂伤，缝合 6针，前额还有一处 0.5

厘米长的擦伤，构成轻微伤。

与此同时，3 号楼三楼某室住

户於某出门上班，下楼到车库里推

上电动自行车，出来经过楼道口时，
看到一名女士坐在地上，对周围人

说自己被垃圾砸伤了。於某看到那
包垃圾正是刚才自己扔下来的，虽

感到很害怕，却不闻不问，骑上电动
自行车径直离开。

民警接警后，和社区干部一起

展开排查。该楼共 24层，每层 10户
人家。通过监控录像和抛物落点，可

以判定垃圾是从 8楼以下楼层的某

室抛出，便逐层逐户重点对某室展
开排查。走访中，某室居民表现蹊

跷，邻居反映屋内有人，民警和居委
干部多次上门，却始终敲不开门。对

此，公诉人在法庭上讯问：“案发后，

民警做了社区走访，还在楼道口贴
了相应的告示。你不知道吗？”於某

回答说：“不知道民警在排摸和走
访，也没看见楼道的告示，我很少留

意电梯里的这些告示之类的。”公诉
人紧接着追问说：“你是基于害怕，

就对所有事实充耳不闻，是吗？”於

某哑口无言。
虽然於某不配合走访排摸，但

是警方锁定了证据，确认某室内当
时只有於某一人，具有重大作案嫌

疑，于 3月 2日晚将於某抓获。到案
后，於某仍然心存侥幸，虽然承认了

垃圾是自己扔出去的，却辩解称，自

己是想把垃圾扔进厨房水槽，不料

力气大了，扔到了水槽外的窗外。后
来，他又改口称，当时是看见厨房窗

口外的雨棚上挂着一个楼上住户扔
下的塑料袋，就用晾衣杆想把塑料

袋挑下来，不慎挑落塑料袋，致其坠
落下楼，并非自己有意高空抛物。

然而，在强大的证据面前，於某

最终不得不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违法
行为。在法庭上，他供述称，事发时，

他正计划下楼上班，本可以顺手把垃
圾带下楼，却因为“一时手快”，就打

开厨房窗户，从窗口“直接扔出去”。
意外发生后，於某始终试图逃

避惩罚，所以，截至被公安机关抓

获，都没有向蒋女士赔礼道歉和赔

偿。案发后，於某和代理律师称，已
经向法院预存 6万元作为预支的医

疗费和赔偿金，於某的父母也向蒋
女士表示了道歉，希望得到谅解。但

是，蒋女士的诉讼代理人表示，蒋女
士认为始终没有看到被害人及家人

的诚意，其父母对于赔偿金额也是

一再压低，所以，不愿意对於某的行
为表示谅解，将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这起案件是上海首例因涉嫌高
空抛物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案

件。3月 1日新施行的《刑法修正案
（十一）》在《刑法》第 291条第二款

中明确规定：“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
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

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
定罪处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七）》

进一步明确此罪罪名为“高空抛物
罪”。因此，自 3月 1日起，高空抛物

情节严重的，将依据“高空抛物罪”
追究刑事责任。在庭审中，公诉人和

於某的代理律师均表示，希望本案
能产生更多教育意义，“希望飞来横

祸之灾，有本案之鉴，由本案而止。”

高空抛物罪成为独立罪名后，上海首个案例上午当庭宣判

    今天上午， 从窗口抛出陶瓷

碎片致人头破血流的於某被杨浦

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8个月。 这
是“高空抛物罪”上海第一起法院

判决，可谓大快人心。

高空抛物导致的伤害事件在
全国各地频频发生。 一度因无法

律明确规定，难以追责。 1月 1日

起施行的《民法典》明确了高空抛

物的责任归属。 今年 3月 1日起

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首
次将“高空抛物罪”入刑。 自此那

些贪图省事、 无良无德的人将受
到法律的严惩。

实验表明， 从 6楼扔下一瓶
矿泉水，可以砸裂石膏板，砸凹汽

车顶，从中高楼层扔下一枚鸡蛋，

可以致人脑震荡甚至脑出血。 上

海 30 层以上的高层建筑有 1700

多幢，8层以上的楼房有 47500多
幢，又以上海的人口密度，高空抛

物的危害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

希望於某的教训能给那些有此恶
习的人一个警醒。 当然，也提醒大

家管好窗口、阳台的物品，因为过
失坠物导致人身和财产损害，也

是要担责的！

抛物伤人获刑，判得好！快 评 沈月明

楼上扔垃圾爽 悔！？获刑8个月


